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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可能被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情况

贺州速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 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华

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）分别于2024年3月19日、2024年3

月29日、2024年4月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发布《主办券商关于

拟单方解除与挂牌公司持续督导协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并于同日向公司发送

《关于支付新三板持续督导费用的书面催告函》，就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向主办券

商足额缴纳督导费用发起书面催告。

二、被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风险已解除情况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经过双方友好协商，共同确认，公司已结清主办券商持

续督导费，单方解除持续督导的风险已经消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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